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榕黎院团〔2020〕2号
 
关于做好2019年度福州市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

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系团总支、院“四委一中心”：
根据《共青团福州市委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度学生“福州市优秀共青团员”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团榕办〔2020〕8号）精神，为鼓舞和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勤奋工作，推动学院共青团工作上新水平，现将2019年度福州市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推荐范围和对象

2018级、2019级学生团员（或在团内任职的学生预备党员、党员）。

二、推荐项目和评选条件

（一）福州市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

1、在我校的学生团员，团龄在一年以上（截至2020年4月30日），2016年以后发展的团员须有发展团员编号；

2、理想信念坚定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思想进步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乐于助人，在所在学生群体中有普遍的认同感；

3、模范执行团的章程，有较强的团员意识和责任感，按要求参加“三会两制一课”，积极参加团内活动，集体荣誉感强，模范作用显著；在2019年度团员教育评议中获得优秀等次；在“智慧团建”星级团员评定为二星级以上；没有违纪违规行为；

4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学习勤奋，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；近五年获得过县市区团委及以上授予的综合类奖项或荣誉（不包括竞赛类、提名奖）；

5、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已成为“志愿汇”系统注册志愿者，并积极参与防疫抗疫、社区治理、网络舆论引导或大型会议活动服务保障等志愿服务活动，并取得一定成效。

已获得该荣誉或近两年被通报表扬者不再重复推荐。

三、名额分配
各系可推荐名额见附件1。
四、评选程序及办法

1、各系应采取自下而上的评选方式，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辅导员、科任老师及学生代表的意见，逐级讨论确定推荐名单，无异议后报系部办公会议审议。

2、各系团总支于4月8日下午17点前将基本情况一览表（见附件2、个人事迹材料、推荐表电子版上报至院团委，联系人：林瑾楠。逾期不予参评。

3、院团委审核各系推荐名单，并于4月9日召开团委常务会议，评议产生院级推荐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院党委审定。

附件：

1、名额分配表
2、福州市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候选人基本情况一览表

3、2019年度福州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推荐表

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2020年4月7日

	抄  送：校党委副书记、学工处

	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        2020年4月7日印发


附件1：

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单位
	福州市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

	1
	建筑工程系
	各推荐1人，院团委常务会议确定2人

	2
	经济管理系
	

	3
	药学系
	

	4
	艺术设计系
	

	5
	商务系
	

	6
	烹饪系
	

	7
	院“四委一中心”
	

	
	总计
	7选2


	附件2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     福州市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候选人基本情况一览表
	
	

	系部（盖章）：
	
	
	
	
	
	
	负责人签字：
	
	
	

	序号
	姓名
	班级
	性别
	出生日期
	民族
	政治面貌
	担任职务
	上学期综合测评名次
	主要获奖情况
（县市区团委及以上授予的综合类奖项或荣誉（不包括竞赛类、提名奖））
	推荐理由
（200字以内事迹简介）
	智慧团建评定等级
	是否为“志愿汇”系统注册志愿者

	
	
	
	
	
	
	
	
	智育积分
	总积分
	
	
	
	

	1
	张三
	18级工程造价
	女
	2000.2.27
	汉
	共青
团员
	班长、
系学生会组织部副部长
	1
	1
	
	  
	
	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

	说明：1、请勿改变表格形式；2、在团内任职的党员或预备党员只可参评“优秀团干部”。3、已获得该荣誉或近两年被通报表扬者不再重复推荐。


	
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正面）
2019年度福州学生“优秀共青团员”推荐表

所属县（市）区或系统、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月    日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
	民    族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班级
	
	政治

面貌
	

	所在学校及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事迹

材料
	（可另附纸）

	获奖情况（县市级以上）
	（附获奖证书复印件）

	公示情况
	


（反面）

	所在学校团组织意见
	    （盖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所在学校党组织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级团委审核意  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	地市级学联审核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地市级教育局审核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	地市级团委审核意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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